
2025年湖南开放大学职称改革领导小组
第二次会议纪要

2025年10月11日，湖南开放大学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了2025年高教系列职称评审第一轮公示后资格审查委员会、师德师风测评委员会、教学测评委员会和科研测评委员会关于部分申报人员提出复核的情况汇报，就第一轮公示结果复核情况进行了审议。
一、会议审议了第一轮公示后资格审查委员会、师德师风测评委员会关于申报人员提出疑议的复核有关情况。
1.关于申报人员聘期未满的申报资格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经请示上级部门，对于聘期年限的计算以学校聘任时间为准。
2.关于新增申报材料的问题。
在9月30日第一轮公示后，收到部分申报人员提出新增材料的请求。
会议研究决定，从职称评审的严谨性以及历年的一贯做法，不接受新增材料。
3.关于个人反馈有关师德师风、学历资历赋分存疑的复核计分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同意资格审查委员会、师德师风测评委员会的小组复核结果。
4.关于部分申报人员提出对电子版公示表上的错误信息进行修正的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为保持电子版公示表与教育教学、科研业绩测评板块的纸质版公示表上的内容一致，同意其在不增补材料情况下对公示表进行修正。
二、会议审议了第一轮公示后教学测评委员会关于申报人员提出疑议的复核有关情况。
1.关于部分申报人员教学竞赛加分的问题。
经复核，有四名申报人员维持原分数，一名申报人员增加1.5分。
2.关于毕业设计和技能抽查加分中，一名申报人员对其指导的中职基础课普测加分提出异议的问题。
经复核，该申报人员不符合要求，不予加分，维持原分数。
3.有申报人员对其实训基地项目进行申诉加分的问题。
经复核，会计（沙盘）实训基地建设按省级实训基地项目计分，教育部立项的市州公共实训基地项目，按国家级计分。
4.关于教学团队加分的问题。
（1）有申报人员提交的材料盖章单位是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发展中心（处级单位），此项按校级立项团队计5分。
（2）有一申报人员申请复核其教学团队加分情况。
经复核，该申报人员参与的省校开放教育实施团队非经省校文件立项建设，不计分；参与的国开新开专业申报团队，但排名分别为第8和第6，不计分，维持原分数。
5.有一申报人员提出关于教材评审细则要求，今年突然变化的问题。
经复核，最近5年学校的职称评审文件中，对教材认定的条件要求表述均无变化，计分无误。
6.有一申报人员由原辅导员系列调整并入其他学科组，按照高等学校教师、实验技术人才评价办法进行评审，已对其调整后的材料进行复核并补计分。
7.有申报人员对其超课时计分提出申诉的问题。
经复核，对一名申报人员分数已作调整；另一名申报人员分数，计分无误。
8.有四名有申报人员对教学竞赛计分申诉的问题。
经复核三名申报人员计分无误；一名申报人员指导学生参加非A类竞赛属误计分，本次复核已扣除。
9.有申报人员提出其两个项目同时在教学和科研中都没有计分的问题。
（1）关于其湖南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理论研究奖未计分的问题。
经复核，确定将其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理论研究奖参照师风师德板块的获奖项目计分，标准降档，按市厅级一等奖计分；
（2）关于其主持的2024年国家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建设项目，教育部职成司近几年公示后不再下文。但其按照教育部、省教育厅要求已经完成首次数据和进展情况的材料填报，申请计分的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该项目按省级教改项目计分。
3、 会议审议了第一轮公示后科研测评委员会关于申报人员提出疑议的复核有关情况。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9]1.关于有申报人员系政府工作人员转岗到分校后参评职称，但不满足相关科研资格条件问题。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经复核，政府工作人员转岗到分校后参评职称，也需满足相应条件。此申报人员不符合以下条件：（1）2 篇高质量教育教学研究论文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发表在省（部）级（含本科学院学报）以上公开出版的期刊。（2）主持或主要参与1项以上省级课题的条件。
2.关于CSSCI集刊论文的赋分认定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对于该集刊论文按职称评审量化评分细则中CSSCI来源刊和CSSCI扩展版赋分标准，取正中间值计分。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3.关于有申报人员提交了省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公示后要求按B2或B3等次计分的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以B3等次计分。
4.关于有申报人员提出其获得民政部民政策论理论论文研究一等奖（排名第四）证书及加盖民政部国徽章的获奖文件，要求按科研成果奖计分的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以省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计分。
5.关于有申报人员提供了省部级领导批示的材料，申请按肯定性批示计分的认定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按照副省级领导肯定性批示计分。
6.关于有一申报人员提交多份领导批示的计分问题。
[bookmark: _GoBack]会议研究决定，将该申报人员参与起草、省教育厅正式下发的相关工作报告，每份按相应等级的肯定性批示的三分之一计分，并以一篇C刊论文的分数（70分）封顶。


湖南开放大学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10月11日

